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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政发〔2019〕42号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尹叶邦  

小厂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

2018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

梁河县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整合﹝2019﹞8号）文件精神，下达我乡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.79万元，用于补助2018年全乡建档立卡户中，2017年10月9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外出务工并在务工单位稳定就业三个月以上人员。小厂乡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，组织工作人员进村入户，摸清底数。编制完成《小厂乡2018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》共投入资金1.79万元。基本分布为：

一、项目建设内容：

省外转移就业4人、省内州外转移就业8人、州内转移就业11人。

二、规模及补助标准：

（1）省外转移就业4人、补助标准1500元／人，计0.6万元；

（2）省内州外转移就业8人、补助标准800元／人，计0.64万元；

（3）州内转移就业11人、补助标准500元／人，计0.55万元。

为切实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，使贫困人口能如期脱贫，为此，特恳请县人民政府批准《小厂乡2018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》。

妥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：1、《小厂乡2018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》

      2、小厂乡2018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花名册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厂乡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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